
关于印发《湖南省综合评标专家库评标专家劳务报酬标准（试行）》的通知
湘发改公管〔2025〕440号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评标专家和评标专家库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2024年第26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推动招标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湘政办发〔2025〕21号）要求，进一步规范全省工程建设项目评标服务收费，维护招标人和评标专家的合法权益，服务和保障“机器管招投标”实施，结合我省实际，现修订印发《湖南省综合评标专家库评标专家劳务报酬标准（试行）》，请遵照执行。试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向我们反馈。
      联系电话：0731-89991023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湖南省财政厅

                              2025年7月4日
          湖南省综合评标专家库评标专家劳务报酬标准（试行）
                                                                                       单位：元/人次
	评标类型
	评标时长
	专家劳务费（税前）参考标准

	当日评标
	T ≤4小时
	800

	
	11小时≥T > 4小时
	800+（T-4）*100

	隔夜评标
	第一日T ≤4小时
	800

	
	第一日11小时≥T > 4小时
	800+（T-4）*100

	
	第二日
	T*100


      注：
      一、报酬计算起止时间

      1.劳务报酬按评标时间计算。计费起始时间为专家抽取系统设定的评标专家集合时间，计费结束时间为全体评标专家签署评标报告的时间，期间半小时以内的迟到时间、半小时以上的休息时间、隔夜评标夜间休息时间不予计入，用餐、半小时以内的休息时间计入评标时间。评标专家迟到半小时以上的、应急评标专家迟到15分钟以上的，取消该项目评标资格，不予支付劳务报酬。

      2.补抽的专家以实际到达评标室时间为起始时间。

      3.评标活动过程中，非因本人原因造成评标活动终止的，计费结束时间为评标结束时间。

      4.评标超过半小时（含）不足1小时的，按1小时计算；不足半小时的，按半小时计算。

      二、休息及用餐

      评标专家评标期间应适当安排休息，以保证评标质量。当日评标时间原则上不得超过8小时，因特殊情况需要延长评标时间的，在保障评标专家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可延长至11个小时。当日评标时间超过11个小时后，评标专家应当停止评标，并于第二日8:00以后继续开展评标工作，各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应做好休息场地保障工作。评标结束时间超过当日12:00或18:00时，交易项目发起方或其委托的代理机构应当为专家统一安排用餐，并承担相关费用。

      三、特殊情形处理

      1.主任评委劳务报酬增加100元。

      2.对于到达评标地点的评标专家，非评标专家原因导致须回避或评标取消、改期的，支付误工补助200元。评标专家因未及时更新完善工作单位、回避单位信息等自身原因导致须回避的，评标专家到达评标现场后，以项目复杂或者工作量大等其他理由拒绝参与评标的，或评标专家因未携带身份证等自身原因不能进入评标区的，不予支付误工补助。

      3.评标专家未完成评标工作擅自离开评标现场的，不予支付劳务报酬。

      4.组织原评标专家进行复评，经确认为因评标专家不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评标的、对依法应当否决的投标不提出否决意见等情形的、或其他因专家自身原因导致项目复评的，不予支付复评劳务报酬。

      四、报酬支付方式

      1.湖南省综合评标专家库不向评标专家发放劳务报酬，评标专家劳务报酬按照“谁使用、谁付费”的原则，由交易项目发起方承担，在评标专家评标工作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由交易项目发起方或其委托的代理机构使用各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专家费支付系统在线支付。

      2.本文件所列的评标专家劳务报酬参考标准为税前标准。

      五、其他要求

      1.评标专家不得以任何理由向招标人、采购人、委托人、出让人等交易项目发起方或其委托的代理机构索要额外费用。对违反规定的评标专家，由交易项目的行政监督部门依法依规处理，并通过发改部门按程序将处理结果报送至省发展改革委（省级行政监督部门直接报送至省发展改革委），在专家库系统中予以应用。

      2.省内跨市州及跨省远程异地评标专家评标劳务报酬的标准统一按照主场的标准执行。

      3.交易项目发起方或其委托的代理机构、评标专家对劳务报酬有异议的，可以向交易项目的行政监督部门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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